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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背景 

目的 
集管團體為權利人與利用人間的橋樑，其運作良窳對文化與產業發展影響甚

鉅，現行集管條例自99年立法以來，實務運作過程發現若干弊病，亟待修法
解決，以建構優質授權環境。 

歷程 
本案業於109年3月2日行政院政委審查通過，草案修正14條，增訂
6條，合計20條 

公聽會 

108/5 108/10 

預告與眾開講平臺 

109/3 

行政院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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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效益 

增進公眾
參與 

強化內部
控制 

資訊與財
務公開 

強化違反
之罰則 

強化公益
性色彩 

建構集管良善治
理之機制 

強化監督輔導
之職能 



5 

修法重點 

集管團體良善治理 專責機關監督輔導 

 增訂發起人享有著作財產
權之著作人資訊，6個月
內之發起人會議紀錄與簽
名冊 

 申請案公告著作權專責機
關網站，供公眾提供意見 

申請許可設立 
集管團體 

 增訂會員著作財產權資訊
審查機制 

 增訂董事、監察人、董事
長連任及任期限制規定 

 增訂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及
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查核
簽證規定 

 增訂使用報酬開立專戶與
收取及分配概況上網供公
眾查閱 

 得令限期申報財務處理
情形與改善計畫 

 專責機關得依職權停止、
解任執行違法行為之董
事、監察人及申訴委員 

 提高違反本條例之罰鍰
額度 

 明確廢止許可事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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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Ⅰ申請許可設立集管團體 
增訂發起人要載明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人為誰與6個月內之會議紀錄§4Ⅱ) 

現況 
1、僅要求應載明發起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名稱及著作類別，利

用人並無法知悉該著作之著作人為何 

2、曾發生發起人死亡卻仍將其委託書作為申請之文件，甚至有發起

人已加入其他著作集管團體，卻仍為發起人 

修正後 
1、載明發起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的著作人，並提供紙本、電

子檔案，供公眾查閱 

2、為確認申請案之發起人數及意願，應檢附申請日前六個月內之

發起人會議紀錄及簽名冊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A權利人與B權利人均有同名為”車站”的歌曲，但著作內容完全不同，如僅載明著作名稱，利
用人無法得知哪首歌才是張秀卿所演唱的車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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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申請設立案要上網供公眾提供意見(§4-1) 

現況 
集管團體許可制，其設立攸關產業授權便利性，宜參考相關
產業意見較為周延，惟現行無公眾提供意見之機制 

修正後 
增訂新集管設立申請時，要公告30日供公眾提供意見，供智

慧局參酌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A欲向智慧局申請設立集管團體，以往僅能透過舉辦公聽會讓各界表示意見。修正後，

一般利用人均可透過網路方式表達意見，提供智慧局參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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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Ⅱ 集管團體良善治理 
增訂集管團體對其會員著作要有審查機制(§12Ⅱ) 

現況 
未規定集管團體審查會員著作之相關機制，由集管團體於章
程中自行規定，集管團體未確實審查會員著作之真實性，導
致有不實虛增之情形 

修正後 
集管團體應對會員著作財產權相關資訊訂定審查機制，以確

保會員著作之真實性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甲權利人欲加入A集管團體，甲需提供其所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人姓名、權利證明

及發行日期等文件，供A集管團體審查其真實性，使其能真正有效管理，避免權利重

複管理或無權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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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董事監察人董事長任期與連任限制，避免萬年董事(§15Ⅳ、Ⅴ) 

現況 
未規定董事、監察人、董事長之任期與連任限制，由集管團
體章程自行規定，產生長期為同一批人員擔任，導致影響集
管團體正常運作 

修正後 
明定董事、監察人之任期不得逾4年，且各該連任之人數不
得逾2/3；董事長任期年限合計不得逾8年；明定補選或遞補
人員繼任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；補選為董事長者，任期計
入8年年限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1、A集管團體董事15人、監察人3人，因此董事之連選連任人數不得逾10人、監察人連選連任人數不得逾2人，

但於本條例修正前已連任相關職位者，可擔任至該任期屆滿 
2、A集管團體董事任期4年，B董事長於該任期滿2年時出缺，C經補選為董事長，B董事長所遺2年之任期，亦

計入C董事長8年年限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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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集管團體的內部控制制度與設立使用報酬專戶(§19-1、§38) 

現況 
1、實務上發生集管團體代表人濫用權力、不當支用管理費

或任意挪用會員分配款，或欠缺對會員著作資訊管理之
審查等情形，滋生弊端影響會務運作 

2、現行未明定使用報酬須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，導致儲存
使用報酬之帳戶與管理費等其他費用帳目不清 

 修正後 
1、明定集管團體對人事、財務與業務等事項應建立內部控

制制度，確保其以合理、審慎及適當方式執行集管業務，
並要向智慧局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 

2、設立專戶以保障會員權利，健全集管團體財務管理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集管團體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，以合理、審慎及適當之方式執行集管業務，向智慧局

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；並設立專戶作為儲存所收取之使用報酬，以利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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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集管團體管理之著作資訊及權利比例供公眾查閱(§27Ⅰ) 

現況 
現行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資訊未包括著作名稱與著作人，
導致利用人不清楚其所利用之著作是否為該集管團體所管理
或持有財產權比例為多少 

修正後 
增訂集管團體應將管理之著作名稱、著作人與持有著作財產
權比例之資訊上網供公眾查閱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A集管團體管理翁立友演唱的「我問天」，A應將作詞者「阿丹」、作曲者「江志豐」

等資訊及A持有各該詞曲之比例列出於該網站供查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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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Ⅲ 專責機關監督輔導 
專責機關得令提出財務改善計畫，得停止、解任相關人員職務(§41Ⅰ、Ⅳ §42Ⅱ) 

現況 
1、專責機關發現集管團體財務缺失時，實務上雖得令其改

善，惟現行條文缺乏明確之依據 
2、專責機關對於違法行為之董事長，依現行規定僅能要求

集管團體自行撤換，不切實際 

修正後 
1、專責機關得令集管團體限期申報其財務處理情形，必要

時，得限期令其提出財務改善計畫 
2、為強化專責機關之監督職權，增訂專責機關得停止、解

任該等違法之董事、監察人或申訴委員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對A集管團體之董事長違法情節重大，智慧局可直接令該董事長停止或解任職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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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定廢止集管團體許可事由(§45) 

現況 
現行條文未列舉擅自挪用分配款、隱匿使用報酬收入、資金
流向不明等嚴重違法情形為廢止之事由，較不明確 

修正後 
將上述造成集管團體財務虧損，導致使用報酬無法確實分配，
明定為廢止之事由，以警示集管團體，淘汰管理不善之集管
團體 

Now 

Next 

舉例說明 
因於105年至106年間廢止兩家管理不善之集管團體，故有明定廢止事由之必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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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

